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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無效事件、當選無效之訴、民事訴訟、妨礙投票結果正確罪、虛

偽遷徙戶籍、賄選 

壹、介紹當選無效事件 

 

「阿發」回老家富貴里參選里長，但現任里長「阿財」政績不錯，頗受里民

好評，阿發為求勝選，乃採取以下競選策略： 
一、明知阿財夫妻和樂、行為正直，卻散發不實黑函，造謠說阿財有小三又買

票。                                     
二、免費招待50歲以上的里民參加阿里山二日遊；舉辦流水席免費招待里民吃到

飽。  
三、把親朋好友的戶籍遷進富貴里，當作自己的鐵票部隊。 

開票結果，阿發順利當選！阿發靠這些走偏門的競選策略當選，有沒有辦法

制裁他呢？ 

民 事 篇 

民事特別法──選舉罷免事件
──以當選無效訴訟為例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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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且須於6個月內審理完畢，作出判決4。如當事人不服地方法院的判決，可

以上訴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亦採合議庭審理，但高等法院判決結果就是確

定的結果，不能再上訴到最高法院，也不能提起再審。  
選罷法對於選舉訴訟規定比較短的辦案期限，而且採二級二審制，是因

為公職人員任期只有4年，當選人之當選是否具有效力，如懸而未決，對當事

人、對國家行政皆具莫大之不利。因此，在正確審理、判斷之餘，仍須兼顧

辦案速度，不能等到當選人任期已結束，案件卻還沒確定，否則當選無效之

訴即無訴訟實益。 

 

圖：當選無效之訴審流程圖 

二、誰可以提起當選無效之訴？應該告誰？ 
（一）當選無效之訴之「原告」 

依選罷法第120條規定，得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之人有三5： 
1. 選舉委員會（下稱「選委會」） 

  選委會為辦理公職人員選舉之主管機關6，如當選人有當選無效

的事由，選舉結果即有違公平，為維護社會公益，選委會可以提起

當選無效之訴矯正之。 
2. 檢察官 

  候選人是否以不當或違法方式獲得當選，與社會公益息息相

關，故選罷法規定檢察官可以作為原告，提起當選無效之民事訴

訟。 
倘若該當選人之行為另涉犯刑事法律，例如：刑法賄選罪，檢察

官亦得依刑法、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對其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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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候選人、有投票權人或選務人員，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

法，妨害他人競選、自由行使投票權或執行職務者10 

構成本款常見的行為，例如： 
1. 對於候選人：毆打或恐嚇對手候選人不能拉票、不能辦理造勢活

動、宣布不參選，或參選後向投票大眾呼籲不要投票給自己、散發

黑函或不實文宣攻擊對手候選人（常見為栽贓對手候選人買票）、

毀謗對手候選人等。 
2. 對於選務人員：以毆打、恐嚇方式要求選務人員在查驗投票人身

分、開票時放水。 
3. 對於投票權人：在選舉日堵住對手候選人的支持者，不准他們出門

投票等。 
違反該款規定的行為態樣包羅萬象，無法一一列舉，所以該款是

作原則性的規定，具體個案的行為，是否符合該款所規定之當選無效

情形，仍由承審法官依具體情形及兩造提出的證據來審酌。 

（三）有選罷法第97條、第99條第1項、第101條第1項、第102條第1項第1款
之行為11 

 

圖：當選無效事由──選罷法之不法行為 

這四個條項所指的基本上就是與「賄選」相關的行為，與賄選沾

上邊，就可能導致當選無效： 
1. 選罷法第97條12 

(1) 選罷法第97條第1項：此規定是要禁止「搓圓仔湯」的行為，給對

手候選人好處（包括直接給錢、提供其他不正利益，例如：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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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第2項、第99條第1項之行為，仍構成當選無效的要件。亦

即，候選人在黨內初選時也不能使用「奧步」。 
4. 選罷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16 

  現代很多機構、團體（社團或宗教）向心力很強，主事者對於

內部成員具有經濟上的控制力，或情感上的影響力。為預防候選人

間接假借捐助給機構、團體之名義，達到實際影響其內部成員投票

行為之結果，此種方式的行賄，亦構成當選無效事由。 

（四）有刑法第146條17第1項、第2項之行為18 

1. 刑法第146條第1項部分 
  該項之構成要件為：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

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並非僅指使候選人之當選或不

當選而已，乃指行為人使投票所得之結果，與真實之結果不相符合

之意。亦即，因行為人之妨害投票行為而導致投票結果為不正確之

「票數」19，例如：變造投票人名冊、變造或偽造選票、故意公告不

正確的票數等。 
  民國96年1月24日增訂下述第2項規定之前，俗稱的「幽靈人

口」係依該規定，認為虛偽將戶籍遷入選區，會使投票人數變化而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的結果。 
2. 刑法第146條第2項 

  該項之構成要件為：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

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本項規定於民國96年1月24日增訂，目的係為規範「幽靈人

口」，其立法理由 20表明構成要件必須為「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

選」，而認應排除「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

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因素

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之情形21，該立法理由於民事法院判斷是否

為幽靈人口時，亦為認定之標準。 
  此外，「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行為」此一當選無效事由，並

不以「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為要件，故法院審理此種事由之當選

無效事件之重點，應於審酌未當選人主張有虛偽遷徙戶籍行為之選

民，是否有「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如可證明其遷徙戶籍有正

當事由或遷戶籍後事實上並未參與投票者，仍不符合刑法第146條第

2項之構成要件。 

四、結 論 
當選無效之訴，係因「當選人」個人之行為，致其當選為無效，要以



法官

辦

件

貳

 

判

一

二

官學院教材

「當選人」

另有選

辦理選舉的

件，而經法

貳、法院

接續上開

判決當選無效

一、就職前

（一）單一

（二）複數

1. 視
補

2. 3個
民

（三）全國

人名

二、就職後

（一）區域

故僅

代理

（二）原住

期不

（三）政黨

序遞

案例 

材 

為被告。 
舉無效之訴

的過程中有

院判決選舉

院判決當選

開阿發事件

效確定，他的

前即判決當

選區制26：

選區制27 

同缺額：選

選。 
個月內補選

利益受損。

國不分區及僑

單依序遞補

後經判決當

選舉部分 

須於3個月

就剩餘任期

方式為之。

住民選舉部分

足1年，不

黨提名全國不

補。 

訴訟22，係以

違法」且

舉無效，即

選無效之法

，阿發因為

的對手阿財

當選無效確

3個月內完

選舉傷財勞

選：缺額達二

。 

僑選立法委

補。 

當選無效確

內補選，且

期補選。倘

。因此，法

分：如果缺

予補選。

不分區及僑

8 

以「選委會

「違法情形

須重新辦理

法律效果

為有選罷法第

會直接遞補

確定24（此類

完成重行選舉

勞民，若仍有

二分之一時

委員：因係

確定28 

且因原本不

倘若其所遺任

院審理的時

缺額達二分

僑選立法委

會」為被告的

形足以影響

理選舉23。

果 

第120條之不

補當選嗎？

類情形較少

舉投票。  

有其他足夠

時，須於3個

由政黨提名

不應當選而當

任期不足1年
時間長短確

之一，方辦

員：仍由政

的訴訟，如

響選舉或罷

不當、違法行

少發生25）

   

夠當選人服

個月內補選

名，故由政

當選者已就

年，則不予

實影響重大

辦理補選，

政黨登記之

如符合「選委

免結果」之

行為，被法院

 

服務，則不進

選，以免該區

政黨登記之候

就職一段時間

予補選，可能

大。 

倘若其所遺

之候選人名單

 

委會

之要

院

進行

區選

候選

間，

能以

遺任

單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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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刑事與民事案件之關係 

 

接續上開阿發事件，阿發被檢舉賄選，檢察官已經為不起訴處分（或檢察官

起訴後刑事法院判決無罪），當選資格應該就可以高枕無憂，不會被認定當選無

效嗎？ 

 
上述介紹之當選無效事由，有許多都涉及刑事責任，甚至直接援引刑法

之條文作為當選無效事由。但民事、刑事承審法官可能有不同的事實認定及

法律意見，為了維護審判獨立，即使刑事認定無罪，民事仍可認定當選無

效，且當選無效之訴經判決確定者，不因同一事由經刑事判決無罪而受影  

響29。  

 
關於阿發回老家富貴里參選之事件，阿發的行為可能構成下述當選無效

事由： 
一、散發黑函造謠：可能符合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2款「以其他非法之

方法，妨害他人競選、自由行使投票權或執行職務」。 
二、招待旅遊、宴席之行為：如果對價顯然不相當，招待的對象是有投

票權之人，且目的係約定就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例如：在遊覽車上特別拜

託里長選舉要選阿發），即可能符合選罷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之要件，而構成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之選舉無效事由。 
三、把親友戶籍遷入富貴里：係為增加阿發之票數、提高阿發當選機

率，符合刑法第146條第2項「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

投票權而為投票」之要件，亦為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之選舉無效事由。 
阿發違反選舉公平性之行為，可以對其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來加以制裁，

以達到選舉之公正、公平。 

 
【註釋】 
 
1  選罷法第2條。 
2  選罷法第128條：「選舉、罷免訴訟程序，除本法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但關於捨棄、認諾、訴訟上自認或不爭執事實效力之規定，不在準用之列。」 
3  屬於專業法庭，以示對選舉案件之慎重。 
4  選罷法第127條：「（第一項）選舉、罷免訴訟，設選舉法庭，採合議制審理，並應先於

其他訴訟審判之，以二審終結，並不得提起再審之訴。各審受理之法院應於六個月內

案例 



法官

 
審

5  選

舉

提

一

二

三

 

而

記
 

響
6  選
7  選
8  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時
9  臺

第

效

法
10  選
11 選
12 選

其

刑

以

項
13 最

現

他

上

為

官學院教材

審結。（第二

選罷法第120
舉區之候選人

提起當選無效

一、當選票數

二、對於候選

人競選、

三、有第97條
項、第2項

（第二項）全

而足認有影響

記之政黨得依

（第三項）前

響。」 

選罷法第6條
選罷法第120

選罷法第64條
一、圈選二政

二、不用選舉

三、所圈位置

四、圈後加以

五、簽名、蓋

六、將選舉票

七、將選舉票

八、不加圈完

九、不用選舉

（第二項）前

時，由全體監

臺灣高等法院

第1款也同樣

效之訴之事由

法官也是囑託

選罷法第120

選罷法第120
選罷法第97條
其他不正利益

刑，併科新臺

（第二項）候

以放棄競選或

（第三項）預

（第四項）預

項之罪者，所

最高法院92年
現行法為第9
他不正利益

上是否具有行

為人所行求期

材 

項）法院審

條：「（第一

人得以當選人

效之訴： 
數不實，足認

選人、有投票

、自由行使投

條、第99條第

項之行為。 
全國不分區及

響選舉結果之

依前項規定提

前二項當選無

、第7條。 
條第1項第1

條：「（第一項

政黨或二人以

舉委員會製發

置不能辨別為

以塗改。 
蓋章、按指印

票撕破致不完

票污染致不能

完全空白。 
舉委員會製備

前項無效票

監察員表決之

院104年度選

樣規定「當選

由，2004年連

託各地方法院

條第1項第2

0條第1項第3
條：「（第一項

益，而約其放

臺幣二百萬元

候選人或具有

或為一定之競

預備犯前二項

預備或用以行

所收受之賄賂

年度台上字第

9條第1項）

，而約其不行

行賄之犯意

期約或交付之

理選舉、罷

項）當選人

人為被告，自

認有影響選舉

票權人或選務

投票權或執行

第1項、第10

及僑居國外國

之虞，或有前

提起當選無效

無效之訴經判

款。 

項）選舉票有

以上。 
發之選舉票。

為何政黨或何

印、加入任何

完整。 
能辨別所圈選

備之圈選工具

，應由開票

之。表決結果

上字第13號
選票數不實，

連戰對陳水扁

院進行驗票來

款。 

款。 
項）對於候選

放棄競選或為

元以上二千萬

有候選人資格

競選活動者，

項之罪者，處

行求期約或交

賂沒收之；如

第893號刑事

之賄選罪，

行使投票權或

，而約使有投

之賄賂或不正

10 

免訴訟時，應

有下列情事

自公告當選人

舉結果之虞。

務人員，以強

行職務。 
01條第1項、

國民立法委員

前項第二款

效之訴。 
判決確定者

有下列情事之

。 
何人。 

何文字或符號

選為何政黨或

具。 
票所主任管理

果正反意見同

判決。另外

足認有影響

扁提起的當選

來釐清。 

選人或具有候

為一定之競選

萬元以下罰金

格者，要求期

，亦同。 
處一年以下有

交付之賄賂

如全部或一部

事判決：「公職

係以對於有

或為一定之行

投票權人為投

正利益是否可

應依職權調查

之一者，選

人名單之日起

 
強暴、脅迫或

第102條第1

員選舉之當選

、第三款所列

，不因同一事

之一者，無效

號。 

或何人。 

理員會同主任

同數者，該選

，總統副總

響選舉結果之

選無效之訴

候選人資格者

選活動者，處

金。 
期約或收受賄

有期徒刑。

，不問屬於犯

部不能沒收時

職人員選舉罷

投票權之人

行使為構成要

投票權一定之

可認係約使投

查必要之事證

舉委員會、

起三十日內

或其他非法之

1項第1款、刑

選人，因政黨

列情事之一者

事由經刑事判

效： 

任監察員認定

選舉票應為有

統選舉罷免

之虞者」，是提

，也有以該款

者，行求期約

處三年以上十

賄賂或其他不

犯人與否，沒

時，追徵其價

罷免法第90條
，行求期約

要件。亦即須

之行使或不行

投票權人為投

證。」 
檢察官或同

，向該管轄

之方法，妨

刑法第146條

黨得票數不

者，其他申

判決無罪而

定；認定有

有效。」 

法第104條第

提起總統當

款為理由，

約或交付賄

十年以下有

不正利益，

沒收之；犯

價額。」 
條之1第1項
或交付賄賂

須視行為人

行使；客觀

投票權之一

 

一選

法院

害他

條第1

實，

請登

受影

爭議

第1項
選無

承辦

賂或

期徒

而許

第二

（按

或其

主觀

上行

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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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

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

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

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且對有投票

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

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 
14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網 站 （ http://www.pcc.moj.gov.tw/ct.asp?xItem=354294 

&CtNode=30165&mp=011），法務部100 年11月14日法檢字第1000003316號函准予備查

的「賄選犯行例舉」。 
15 選罷法第101條第1項：「政黨辦理第二條各種公職人員候選人黨內提名，自公告其提名

作業之日起，於提名作業期間，對於黨內候選人有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行為

者，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處斷；對於有投票資格之人，有第九十九條第

一項之行為者，依第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斷。」 
16 選罷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

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 
17 刑法第146條第1項、第2項規定：「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

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

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18 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 
19 參照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76號刑事判決。 
20 民國96年1月24日增訂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一、公職人員經由各選舉區選

出，自應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同，始具實質代表性，若以遷徙戶籍但

未實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取得投票權參與投票，其影響戕害民主選舉之精神甚深。 
二、為導正選舉風氣，爰增訂第二項：『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

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三、現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有數百萬人，其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

籍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

未實際居住地，其原因不一。然此與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進而遷徙戶籍之

情形不同，並非所有籍在人不在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是以第二項以意圖使

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投票者，為處罰之對象。」 
21 參照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37號刑事裁判要旨。 
22 選罷法第118條：「（第一項）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罷免違法，足以影響選舉或罷免結

果，檢察官、候選人、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得自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票結果公

告之日起十五日內，以各該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選舉或罷免無效之

訴。（第二項）選舉委員會辦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違法，足以影

響選舉結果，申請登記之政黨，得依前項規定提起選舉無效之訴。」 
23 選罷法第119條規定：「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經法院判決無效確定者，其選舉或罷免

無效，並定期重行選舉或罷免。其違法屬選舉或罷免之局部者，局部之選舉或罷免無

效，並就該局部無效部分，定期重行投票。」 
24 選罷法第71條：「（第一項）當選人於就職前死亡或於就職前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村

（里）長，應自死亡之日或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明書之日起三個月內

完成重行選舉投票。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

民代表，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分之一時，應自死亡之日或選舉委員



法官

 

三

 
黨

補

人

 
職

女

名

視

 
委

 
舉

內
25 從
26 一

長
27 一

28 選
其

一

二

三

 
自

額

政

 
辭

選

記

選

 
委

 
籍

29 選

官學院教材

會收到法

三、全國不分

記之候選

額。 
（第二項）全

黨黨籍者，自

補者外，由該

人遞補時，視

（第三項）全

職前經判決當

女應當選名額

名單中之婦女

視同缺額。 
（第四項）前

委員會備案。

（第五項）第

舉委員會收到

內，由中央選

從選舉結束到

一個選舉區選

長、原住民區

一個選舉區選

（鎮、市）民

選罷法第73條
其他事由出缺

一、區域選出

日或其他

時，不予

二、原住民選

舉委員會

補選投票

三、全國不分

由該政黨

補時，視

（第二項）全

自喪失黨籍之

額，除以書面

政黨登記之候

（第三項）全

辭職、經判決

選人不足婦女

記之候選人名

選人遞補時，

（第四項）前

委員會備案。

（第五項）第

籍公函送達之

選罷法第120

材 

法院確定判決

分區及僑居國

選人名單按順

全國不分區及

自喪失黨籍之

該政黨登記之

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

當選無效確定

額時，其所遺

女候選人順位

前二項政黨黨

。 
第一項第三款

到法院確定

選舉委員會公

到就職期間，

選出一席，例

區長、村（里

選出二席以上

民代表、原住

條：「（第一項

缺時，依下列

出者，應自死

他出缺事由發

予補選。 
選出者，同一

會收到法院確

票。但其所遺

分區及僑居國

黨登記之候選

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

之日起，喪失

面聲明放棄遞

候選人名單無

全國不分區及

決當選無效確

女應當選名額

名單中之婦女

，視同缺額。

前二項政黨黨

。 
第一項第三款

之日起十五日

0條第3項，參

決證明書之日

國外國民立法

順位依序遞補

及僑居國外國

之日起，喪失

之候選人名單

及僑居國外國

定或喪失其所

遺缺額，除以

位依序遞補

黨籍之喪失

款、第二項及

判決證明書

公告遞補當選

，通常很難讓

例如：區域立

里）長。 

上，例如：原

住民區民代表

項）立法委員

列規定辦理：

死亡之日、辭

發生之日起

一選舉區內缺

確定判決證明

遺任期不足一

國外國民選出

選人名單按順

及僑居國外國

失其資格，由

遞補者外，由

無人遞補時，

及僑居國外國

確定、喪失其

額時，其所遺

女候選人順位

。 
黨籍之喪失

款、第二項及

日內，由中央

參照最高法院

12 

日起三個月內

法委員，除以

補；該政黨登

國民立法委員

失其當選資格

單按順位依序

國民立法委員

所屬政黨黨籍

以書面聲明放

；該政黨登記

，應由所屬政

及第三項所定

書或黨籍喪失

選人名單。」

讓一個訴訟判

立法委員、直

原住民立法委

表。 
員於就職後因

： 
辭職之日或選

三個月內完

缺額達二分之

明書之日或其

一年時，不予

出者，其所遺

順位依序遞補

國民立法委員

由中央選舉委

由該政黨登記

，視同缺額。

國民立法委員

其所屬政黨黨

遺缺額，除以

位依序遞補

，應由所屬政

及第三項所定

央選舉委員會

院著101年度

內完成補選投

以書面聲明放

登記之候選人

員選舉當選人

格；其所遺缺

序遞補；如該

員選舉婦女當

籍而出缺，致

放棄遞補者外

記之候選人名

政黨檢附黨籍

定立法委員之

失證明書送達

 

判決確定。

直轄市長、縣

委員、直轄市

因死亡、辭職

選舉委員會收

完成補選投票

之一時，應

其他出缺事由

予補選。 
遺缺額，除以

補；如該政黨

員，在就職後

委員會函請立

記之候選人名

。 
員選舉婦女當

黨籍或其他事

以書面聲明放

；如該政黨登

政黨檢附黨籍

定立法委員之

會公告遞補名

台上字第65

投票。 
放棄遞補者外

人名單無人遞

人，在就職前

缺額，除以書

該政黨登記之

當選人，在就

致該政黨婦女

外，由該政黨

名單無婦女候

籍喪失證明書

之遞補，應

達選舉委員會

縣（市）長

市議員、縣

職、經判決

收到法院確定

票。但其所遺

自死亡之日

由發生之日起

以書面聲明放

黨登記之候選

後喪失其所屬

立法院予以註

名單按順位依

當選人，於就

事由出缺，致

放棄遞補者外

登記之候選人

籍喪失證明書

之遞補，應

名單。」 

36號判決。 

外，由該政

遞補時，視

前喪失其所

書面聲明放

之候選人名

就職前死亡

女當選人不

黨登記之候

候選人遞補

書，向中央

自死亡之日

會之日起十

、鄉（鎮、

（市）議員

當選無效確

定判決證明

遺任期不足

、辭職之日

起三個月內

放棄遞補者

選人名單無

屬政黨黨籍

註銷，其所

依序遞補；

就職後因死

致該政黨婦

外，由該政

人名單無婦

書，向中央

自立法院註

 

黨登

同缺

屬政

棄遞

單無

、就

足婦

選人

時，

選舉

、選

五日

市）

、鄉

定或

書之

一年

或選

完成

外，

人遞

者，

遺缺

如該

亡、

女當

黨登

女候

選舉

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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